
荫 小贴士：“笑气”学名一
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
气体，有麻醉作用，具有成瘾性，
大量吸食会产生致幻、视听功能
障碍等一系列副作用，严重的会
造成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姻法务链接

社会万象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的
一家民宿迎来了一名身材高大的
男子严某。该男子退房时却留下多
个粉红色的水瓶，这一强烈反差引
起了民宿工作人员的警觉并报警。

接报后，集美公安分局侨英
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严
某留下的粉红水瓶以及其他相关
线索进行上报，经集美公安分局
禁毒大队进一步核实后，派出所
同步跟踪研判确认，严某可能吸
食危险化学品“笑气”。

严某到案后，对其吸食“笑
气”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
集美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严某“非法

使用危险物质”行为行政拘留。
□郑丽金 厦公宣

《海峡导报》7月 24日

壮汉退房留粉瓶引警觉
民宿报警揭开背后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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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员工充话费，享 78
折优惠！”“72小时内到账，500
元话费只需 400元。”这种话费
慢充服务看似薅到了羊毛，殊
不知已经沦为了他人“洗钱”的
“帮凶”。7月 3日，经江苏省溧
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
告人沈骏（化名）因犯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被溧阳市人民法
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元。

低折扣充值利诱入局
2023年 6月，沈骏想充话

费，在网上看到了“话费慢充打
折”的活动广告。一番询问后，
他被拉进了一个群聊，群内的
充值折扣在 78 折到 83 折，比
官方折扣低很多。38岁的沈骏
没有固定工作，背负着房贷的
压力，子女还要上学，面对如此
大的折扣，沈骏心生一条取财
之道。他知道，只要在充值后注
销手机卡，就可以将充值的钱
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里，动动
手指便能轻松赚取其中的差
价。于是，他联系了群里发布充
值广告的“雨哥”。
“这么低的折扣，钱确定能

到账吗？”沈骏犹豫着发问。很
快，雨哥回复他：“放心，你先垫
付，三天内话费保证到账，很多
人都找我充的。”还附了几张转
账成功的截图。看着这些充值
记录，沈骏心中的防备有所松

动，决定一试。

一充一退轻松赚差价
见沈骏有充值意向，雨哥

说，如果充值金额大的话，可以
给他 75折的优惠。沈骏一听，
立刻表示愿意多充。他暗暗谋
算：“如果多充一点，差价肯定
也能赚得更多。”于是，沈骏向
雨哥转账 7500元。过了两天，
手机卡上陆续收到了共计 1
万元的话费。沈骏立刻在 APP
上注销了这张手机卡，并利用
雨哥发来的充话费记录证明，
成功通过了退话费的申请。没
多久，银行卡上真的收到了 1
万元。沈骏盯着屏幕上的数

字，呼吸都急促起来：“还真的
这么容易就赚到钱了！”尽管
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可巨大
的差价诱惑，让他选择忽略内
心的不安。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沈
骏开始频繁联系雨哥。随着交
易次数的增多，沈骏逐渐成了
“老手”。为了不让运营商发现
异常，他在网上购买了归属地
不同的手机卡，并用自己的身
份信息实名认证，申请退话费
的时间也会刻意延后。

“话费慢充”的秘密
交易过程中，沈骏也曾产

生过疑问：“为什么折扣这么
低？”群里有人猜测，这些充进
手机卡的话费大多是来路不
明的钱财。沈骏在网上搜索
过，逐渐清楚，这种充值话费
的套路就是洗黑钱。但是，在
生活压力和金钱诱惑的双重
考验下，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选择继续。

那“慢充”又是什么原因
呢？原来，当确定沈骏有充值意
向时，雨哥就会与上游诈骗分
子联系，让对方寻找被害人准
备实施诈骗。一旦收到沈骏的
转账钱款，雨哥便立即通知诈
骗分子，并将沈骏的手机号码
提供给对方。诈骗分子利用这
两三天的时间，通过各种手段
迅速实施诈骗，让被害人直接

把钱充值到沈骏的手机卡上，
自己则完美隐身。不到 72 小
时，便完成了“话费慢充”背后
的洗钱操作。

运营商察觉漏洞报案
百密总有一疏，2024 年 3

月，当沈骏申请退出一笔 9万
余元的话费时，运营商审查发
现其账户有多笔大额资金充值
记录，立即将账户冻结并报警。
面对审讯，沈骏心中满是懊悔：
“我知道这钱来得不干净，可我
总想着再多赚一点，就停不下
来了。”2024年 3月 12日，溧阳
市公安局以沈骏涉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立案。

2024年 9月 19日，该案被
移送至溧阳市检察院审查起
诉。经查明，2023 年 6 月至
2024年 3月，沈骏明知第三方
充值的话费中包含犯罪所得资
金的情况，仍然采取找第三方
低价充值话费后注销清退话费
的方式，协助上游犯罪分子转
移违法所得，并从中赚取差价。
经统计，沈骏累计接受他人充
值 32万余元，其中查明涉诈骗
资金人民币 2.4万元。今年 6月
19日，溧阳市检察院以沈骏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
提起公诉。7月 3日，溧阳市法
院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耿祯
《江苏法治报》7月 24日

案海搜奇

女子遭前夫多次跟踪恐吓，苦不堪言

离婚后还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离婚后，男子小张（化名）

无法接受前妻小陈（化名）有新
的交往对象，多次跟踪、恐吓，
并扬言要“报复”。不堪其扰的
小陈只好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不满前妻有新恋人多次骚扰
2018年，小陈和小张在上

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理协议离
婚手续。虽然两人婚姻关系已
经解除，小张对外却仍以小陈
丈夫的身份自居。

之后，小张得知小陈已有
恋人后难以接受，多次拍打小
陈家门，向小陈讨要说法。而在
小陈看来，两人已离婚，寻求新

的生活是自己的自由。
因未得到满意答复，自

2024年 1月至 3月期间，小张陆
续以短信、微信等方式向小陈发
送各类恐吓、威胁信息。小陈甚
至还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小张可
能要实施过激行为，这让小陈更
加恐惧。不堪其扰的小陈于
2024年 3月诉至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并要求禁止小张
骚扰、跟踪、接触自己。

本案承办法官、青浦区人
民法院青东人民法庭法官陆晨
曦审查小陈申请材料时，察觉
事态紧迫，迅速联系小张。电话
沟通中，小张扬言将报复小陈
的现男友，称其破坏自己家庭，

面对承办法官的劝说，小张直
接挂断了电话。

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情况紧急，承办法官立即

致电小陈，并在 24小时内依法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青浦区法院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
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
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
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
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
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

申请人小陈向法院提供的
接报回执单、手机短信及微信
聊天记录等材料已证实，被申
请人小张向申请人实施了骚
扰、纠缠的行为。作为预防性
的人身保障措施，小陈的申请
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
条件。

最终，人民法院签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小
张骚扰、接触申请人小陈。同
时，书面告知小张，如违反上述
禁令，将视情节轻重，处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姚沁艺
《新闻晨报》7月 24日

“我交了 18.5万元租房，
房东余某某却以各种理由拖
延交房。”郑某某手持一张 40
年租约合同，急匆匆到四川省
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报
案。警方调查发现，一处农村
老宅竟同时被租给 4人，涉诈
金额近 40万元。更令人震惊
的是，这些钱全被余某某砸进
了彩票。这起离奇的“一房多
租”诈骗案被温江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余某某本是温江区某镇
的普通村民，家中祖宅由他和
母亲、前妻共同共有。2022
年，他迷上足彩，短短时间就
输光了所有积蓄。眼看囊中
羞涩，余某某把主意打到了家
里的祖宅上。

一开始，余某某想通过合

法途径出租房屋，2023 年年
初与赵某某签订租赁合同后，
因邻居阻挠施工引发纠纷被
起诉到法院，无力退还租金的
余某某动起了以祖宅“致富”
的歪脑筋。2023年 3月，余某
某通过网络结识房产中介闫
某某，虚构“房屋即将拆迁，可
分得安置房”的谎言，同时伪
造加盖政府公章的《农村居民
建房申请表》，模仿领导签名。
看到“红头文件”的闫某某深
信不疑，先后向余某某转账 9
万余元。当闫某某不再转账
时，余某某又谎称“拆迁取
消”，怂恿对方介绍新客户以
抵销以前的转款。

这场以“拆迁”为诱饵的
骗局，成了余某某疯狂敛财
的开端。这样的骗局靠“时间

差”和“信息差”持续了一年
多，甚至让不知情的母亲和
被害人见面以增强可信度。
直至案发，这场荒唐骗局才
被戳穿。

庭审中，余某某辩称部
分款项应算“租金”，企图减
轻罪责。温江区检察院检察
官当庭出示关键证据：微信
聊天记录显示其持续虚构
“办证”“打点关系”等理由索
财；收款流水证明钱款到账
后立即被用于赌博；伪造的
建房申请表与政府文件对
比，曝光其私刻公章、模仿签
名的细节。

温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最终采纳检察机关
全部指控，认定余某某诈骗
4 人共计 38.87 万元，以诈骗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四个
月，并处罚金 5万元，责令退
赔全部赃款。

●检察官说法

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
有，严禁私下买卖，相关交易
不受法律保护；对“拆迁安
置”“超长租期”（如几十年租
约）“低价转让”等诱惑要保
持警惕，切勿因贪小便宜吃
大亏；交易前务必核实房产
权属，确认是否存在共有人，
避免“一房多卖”“一房多租”
陷阱；涉及大额款项时，尽量
通过正规渠道、签订规范合
同，留存交易证据，一旦发现
异常及时报警。

□林升日 蔡永霞郝飞
《四川法治报》7月 24日

“一房四租”疯狂骗局

说法

“话费慢充”背后的黑色链条

每逢暑假，不少家长都会送
孩子学游泳。那么，家长有没有注
意过游泳馆里的设施是否完好？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2024年暑期，乌市居民陈某
给 7岁的儿子小关在某健身馆办
了张游泳卡。一天，小关上游泳课
时，脚被泳池内翘起的瓷砖割伤，
缝了 9针。事后，陈某多次找健身
馆商谈赔偿事宜，健身馆负责人却
拒而不见。2024年 10月，陈某作为
小关的监护人，将某健身馆起诉至
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交通费、
误工费等共计 5000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健身馆作为
游泳项目的经营者，应对小关尽
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但健身馆未尽到安全检查、排除
隐患等义务，故应对小关的损害
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误工费索赔请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误工费
主体应为受害人本人。鉴于小关年
仅 7岁，作为有监护责任的家长因
照顾孩子产生误工损失具有合理
性和必要性，结合庭审中陈某提交
的证据，法院支持该项请求。最终，
法院综合小关的伤情及实际损失，
判令健身馆赔偿小关 3000余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
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
确定。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
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
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
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
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
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
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
工资计算。

□张秀艾菲娅·阿不来孜
《新疆法治报》7月 28日

儿童在泳池内划伤 场馆被判担全责

近日，一段“教唆”司机故意
碾轧道边积水喷溅行人的视频发
布网络，引来网友强烈谴责。
连日来，辽宁大连遭遇降雨天

气，市内部分街道出现路面积水。
7月 22日中午，市民邵先生在刷
短视频时，无意间看到一条配文
为“这女徒弟现在指哪打哪”的视
频，内容令人气愤。视频是从车内
视角拍摄，通过车窗上的水渍和
摆动的雨刷器，可以判断出拍摄
时正在下雨。在车内副驾驶的位
置，一只夹着香烟的手指向马路
一侧的积水带，听上去“轻松愉快”
的男声说道：“走这边，轧它，对，就
这么干！”随着声音的“指挥”，司机
竟然主动疾驰轧过路面积水，持
续激起一米多高的水浪长达六七
秒，水浪呈扇形泼洒向马路边的
人行道，有多名行人受到影响。

邵先生随后打开视频评论
区，看到网友留言大多在指责视
频中男子的不文明行为。邵先生
认为，雨天开车不减速喷溅积水
本身就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视
频中男子故意“挑唆”的嚣张态度
更是恶劣，这种将违背公序良俗
的事情，以“找乐子”的心态散布
网络的做法，必须予以谴责。

7月 23日，根据邵先生提供
的录屏视频，记者在某短视频平
台向这段“开车溅水”视频的发布
者发送私信，表明记者身份并询
问对方是否是视频中发声的男
子，但截至发稿前，记者未收到回
复。记者看到，该网络账号 IP地址
在辽宁，粉丝数百，发布视频数十
个，多为记录生活的内容，推测应

该不是“网红”账号。

●律师说法

故意喷溅积水或将受到治安
管理处罚

对此，北京市盈科（大连）律
师事务所李鑫表示，雨天驾车喷溅
行人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涉事司机还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
后果。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
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若司机因车速过快，溅了
路人一身泥水，导致衣物、鞋子、背
包等被弄脏，侵害了后者的财产权
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若司
机在预料到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仍
然怀着取乐、泄愤等目的故意向行
人喷溅积水，则有可能构成扰乱公
共秩序从而受到相应的治安管理
处罚。

□毕崇来
《半岛晨报》7月 28日

故意驾车轧积水喷溅行人取乐引众怒
律师：或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法桥

当确定沈骏有充值
意向时，“雨哥”就会与上
游诈骗分子联系，让对方
寻找被害人准备实施诈
骗。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让
被害人直接把钱充值到
沈骏的手机卡上，自己则
完美隐身。不到72小时，
便完成了“话费慢充”背
后的洗钱操作

视频截图。

严某指认“粉色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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